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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湖北大学转专业和大类分流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制定 2026 年春

季学期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和大类分流实施方案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

新闻传播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接收学生转专业的条件和要求

1.具备以下条件可申请转专业

（1）符合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的 2025 级和 2024 级学生；

（2）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过纪律处分；

（3）在校学业成绩优异，所有课程成绩均在及格以上，并且无补考、

重修记录。

2.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接受其转专业申请

（1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或应予退学的学生；

（2）国家或学校在招生时明确规定不可转专业的特殊类学生；

（3）所有已成功转过 1 次专业的学生；

（4）其他不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。

3.新闻传播学院按文理兼收的原则，接受全校各专业学生的转专业申

请。

4.按照本科生院要求，于规定时间内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核。

二、考试或考核的内容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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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报名情况，新闻传播学院组织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专业面试考核。

1.考核采用百分制计算，考核成绩具体计算方式如下：

考核成绩=学业成绩×60%+面试成绩×40%。

2、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成绩进行排序，学院根据成绩由高到低的顺

序择优转入，面试成绩不及格者，不予转专业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1.学生申请：

凡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需在 4 月 27 日至 29 日之间在教务系统“学籍异

动管理”模块在线提交异动申请，逾期不予补报。

2.资格审核：

5月 18 日前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资格审核。

3.考核：

5 月 13 日学院根据报名情况，组织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面试考核。

考核时间：5 月 13 日 15:30

考核地点：待定（加 qq 群【1076554101】另行通知）

考核方式如下：

①学生自我介绍，自述对新闻传播专业知识的理解；

②考核老师对专业知识和基本素养等方面综合能力进行提问考核。

4.审定：

学院根据各专业接收计划对考核学生情况进行审核、汇总后，5月下旬

在学院网站公示转专业学生初步名单；当学期期末考试结束，学校本科生院

审核学生成绩后，于 9月 1日前公布转专业学生的正式名单。

5.专业转换手续办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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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经学校审定通过的转专业学生，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到学校本科生

院学籍办办理异动手续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；转专业手续一经办理，不得再

申请转回。

大

类

分

流

一、分流专业及分流时间

分流专业：新闻学（融合新闻）、新闻学（网络与新媒体）、广告学（数

智创意传播），5 月 10 日--5 月 17 日进行分流启动。

二、分流标准

以学生分流意向为基础，参考加权排名成绩。若第一意向专业名额已满

则自动分配至第二意向专业，以此类推。每生可填写 3个专业意向，其中每

专业设定人数上限为 35人，学院将根据学生意向及专业成绩排名进行统一

协调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1.学生申请

2025 级学生，请于 5 月中下旬，在各班级群中下载填写《湖北大学新

闻传播学院 2025 级专业分流志愿征集表》，5 月 27 日 16 点以前以班级为

单位报教学办（电子稿和纸质稿），逾期不予补报。

学生申请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志愿不得重复，不得空缺，否则作无效申请

处理。

2.志愿汇总

6 月 1 日到 6 月 5 日，学院对收集到的《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25

级专业分流申请表》进行资格审核并汇总，反馈汇总信息到各系。

3.各系筛选

6 月 8 日至 6 月 12 日，各系根据学生填报志愿情况，结合本专业能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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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的学生数，进行筛选。筛选按如下步骤进行：

第一步：本专业学生容纳数大于学生第一志愿学生填报数的，全部满足

学生第一志愿；

第二步：本专业学生容纳数少于第一志愿学生填报数的，对填报学生进

行筛选，筛选通过的学生，分流进入第一志愿专业，筛选未通过的，进入学

生填报的第二志愿专业筛选；

第三步：如果学生填报的第二志愿专业人数未达到本专业可容纳学生

数，满足学生第二志愿；如果学生填报第二志愿专业人数已达到本专业可容

纳学生数，各系对第二志愿报考本志愿学生进行筛选，筛选通过学生满足第

二志愿，筛选不通过学生参考第三志愿；

第四步：如果学生填报第三志愿专业人数未达到本专业可容纳学生数，

满足学生第三志愿；如果学生填报第三志愿专业人数已达到本专业可容纳学

生数，各系对第三志愿报考本志愿学生进行筛选，筛选通过学生满足第三志

愿，筛选不通过学生，学院将根据各专业人数情况酌情安排；

4.学院审定

学院对各系上报专业分流情况进行初步复核、汇总后，6月下旬在学院

主页公示专业转换（分流）名单。

5.结果报送

学期结束前学院将审定后的专业分流结果报送学校本科生院学籍办，下

个学期按分流结果到新专业上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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